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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109年度第 2次委員會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12月4日（星期五）下午2時 

地  點：桃園市政府1602會議室 

主  席：鄭召集人文燦(高副市長安邦代)         紀錄：蔣依玲 

出席委員：詳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認。 

參、 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決定： 

一、編號 1：解除列管。 

二、編號 2： 

(一)請警察局針對委員意見建立具體處理流程，並依據本委員會之

決議，函發各分局配合執行。 

(二)本案持續列管。 

三、編號 3： 

(一) 請於下次會議中針對兒童遭受性侵害查訪情形進行說明。 

(二) 本案持續列管。 

肆、 各單位工作報告：略。(各委員發言摘要如後附)                                                                                                                                                                                                                                                                                                               

決定： 

一、 請各單位報告內容應稍作調整，非僅提供統計數據，應有其他成

果效益。 

二、 委員仍有詢問前次會議疑義之處，顯見各單位未能清楚說明，請

各單位應清楚掌握委員問題，以確實回應委員。 

三、 請衛生局於下次會議說明各相關醫院是否已依督導考核委員建

議進行改善。 

四、 請警察局於下次會議說明有關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列管

情形及辦理高再犯危險之性侵害加害人人數公告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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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臨時動議： 

提案：因長榮大學性侵害案件，臺北市已盤點該市大學學生校外安全 

事宜，本市大學是否已進行相關盤點工作？   

                                     提案人：沈委員勝昂 

警察局：本局已於本市治安會報提列說明。 

決議：本市大學生校外安全部分，請警察局於會後提供相關資料予委 

員參考。 

陸、 散會：下午 3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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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109年度第 2次委員會會議委員 

發言摘要】 

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編號 2 

委員提問與建議 

吳委員啟安：因兒權法及刑法 228 條修正，且地檢署針對疑似兒虐案件已

有早期介入方案，然本市部分分局於偵辦是類案件時，卻請家防中心提出

獨立告訴後才願意偵辦，建議警察局針對重大兒虐案件應明確訂定處理流

程，以有效保護兒童人身安全。 

范委員國勇： 

一、 警察局於處理兒虐案件時等同於一般傷害案件處理方式，已違目前相

關法律之規定，建議警政於教育訓練上納入相關課程。 

二、 警察局於編號 2 之執行情形說明三，僅提到已函報地檢署偵辦，但未

見精進策略或作為。 

各單位回應 

警察局回應：有關早期介入部份本局已與地檢署及家防中心有建立通訊軟

體群組，由本局隊長親自指揮並與地檢署聯繫。 

 

編號 3 

委員提問與建議 

范委員國勇： 

一、 請警察局說明有關性侵害前科素行者監督查訪上是否落實具體成效。 

二、 請警察局說明有關 7 歲以下失蹤兒童在一般協尋及緊急協尋尋獲率偏 

低原因。 

三、 性侵害前科素行者有 600 多位，但訪查結果為何？ 

四、 有關 7 歲以下失蹤兒童事件，市府團隊應將相關資訊串接，並透過本 

委員會決議要求各單位應追蹤協調。 

黃委員富源： 

請警察局應將統計數據說明清楚，依警政署針對 7 歲以下失蹤兒童緊急協

尋定義是指非親屬擅自帶離，然警察局備註部分非警政署之定義，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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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防治組再行確認數字。 

沈委員勝昂：此列管事項有 2 部分，一部分為性侵前科，另一部分為 7 歲

以下失蹤兒童，於警察局說明中無法分辨是否為兒童性侵害案件防治策進

作為，亦無法從相關統計數據了解與該項列管有何關聯。 

各單位回應 

警察局回應： 

有關查訪與約制告誡目前列管大約 600 多件；另 7 歲以下失蹤兒童協尋方

式包含請各單位協尋、戶役政查詢或電話聯絡等方式，但仍查無所獲或是

已查到並通知社政單位後，因訪視時間差導致監護人或家長將孩童帶離等

問題，致尋獲率偏低。 

家防中心回應： 

有關兒少行方不明協查部分，現行已訂定兒童行方不明查察流程，且定期

召開府層級會議，各分局會於該會議說明查找狀況及困難，並請專家學者

進行指導。倘為兒童保護案件行方不明兒童，會報請檢察官協助，目前案

件皆已查獲；另針對脆弱家庭及 6 歲以下關懷服務方案，今年度共有 14 案，

尚有 2 案待查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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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工作報告 

委員提問與建議 

黃委員富源： 

建議家防中心於社工教育訓練課程增加性侵害加害人防治課程。 

廖委員美蓮： 

建議家防中心未來能將數位暴力相關分類統計納入報告中。 

盧委員美凡： 

一、 雖然本市相對人及行為人處遇係屬衛生局業務，但家防中心仍就家暴、 

性侵害或兒虐之行為人有相關服務，建議於報告中呈現有關相對人服 

務相關數據。 

二、 有關目睹兒少案件量愈來愈大，教育局於執行面上非常努力，但於各 

級學校執行(質性)上仍須請教育局加以督促工作品質，另有些國高中 

學校於執行目睹輔導時因學生拒絕而結案，再次重申本項為法定之業 

務，應請學校務必執行。 

三、 家防中心除性侵害有重要他人團體外，請家防中心研議開展受暴婦女 

培力團體或重要他人團體。 

范委員國勇： 

一、 頁次 30頁統計中發現 107年至 109年 10月家暴受暴人數增加，提醒 

各機關今年疫情是造成家暴事件增加因素之一，應將疫情元素納入考 

慮。 

二、 頁次 49頁表 1-2家庭暴力刑事案件分析中顯示警政單位介入及約制 

告誡等積極作為，將有效降低相對人違反保護令。 

三、 頁次 61頁表 4疑似校園性侵害案件，國中疑似通報案件數於 109年 

1-10月較去(108)年度增加雙倍，是否與疫情有關或是其他原因？ 

沈委員勝昂： 

一、 頁次 61頁表 4統計數字與表 5-1~5-3統計數字不同，例如 107年疑 

似通報件數為 266件，但 107年人數為 441人，是否 1案件會有多位 

被害人或多位加害人，然而 109年通報件數卻與被害人數相同，數字 

統計方式需要再行檢視確認。 

二、 因今年度兒少相關法規修正，教育局是否針對修法後有相關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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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辦理許多研習宣導活動，但應理解發生成因後再辦理研習，而 

非一昧辦理多場次宣導。 

沈委員瓊桃： 

一、 頁次 60頁表 3目睹家暴兒少案件數，109年 1-10月有近 8成為初級 

輔導，請教育局說明學校老師如何進行初級輔導，另由誰決定目睹兒 

少處遇應進入哪一層級服務。 

二、 請警察局說明頁次 47頁第二點性侵害犯罪加害人高再犯人數 5人，與 

第三點高再犯危險人數 0人之間數字不同原因。 

張委員貴傑： 

許多單位皆有呈現相對豐富之宣導場次，但宣導屬於預防工作中非常重要

的工作，宣導的主題及內容能夠回應到宣導的對象，請各相關單位擅用統

計數據，並於下次提報時不只有呈現統計數字，而是應該有相關之回饋及

效益。 

謝委員淑芬： 

衛生局於 109 年針對醫院進行督導考核且有委員建議，請衛生局於下次會

議中說明各相關醫院是否已依委員建議進行改善。 

林委員佳芬： 

一、 於頁次 57頁各級中小學每學期要有 4小時性別平等課程或活動，教育 

局如何引導桃園中小學進行相關課程，如沒有做引導或檢核，會使學 

校在辦理上較無方向，學校如何落實相關課程？ 

二、 教育局於劇團巡迴宣導經費是否續編？性別平等活動如果以劇團演出， 

可能造成學童以戲謔方式看待，未來是否以編列繪本教材(媒材)或是 

故事書，以分齡方式讓孩童藉由繪本理解教育內容，老師也可再學習 

並減輕負擔。 

各單位回應 

家防中心回應： 

一、 本中心於社工教育訓練已納入相對人訓練，包含家暴及性侵害相對人， 

部分性剝削相對人基礎課程。 

二、 數位性別暴力統計分析部分，目前中央系統尚未建置相關分類，本中 

心會嘗試以手工統計。 

三、 本中心提供非法律裁定之相對人處遇服務，服務分為暴力危機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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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進行相對人服務方案，另針對中低危機以下之相對人也會提供 

服務，未來會於數據中呈現。 

四、 未來會與各委外單位討論有關受暴婦女培力團體，並嘗試推動其可行 

性。 

教育局回應： 

一、 本局於今年度廣泛宣導有關疑似違反性平案件應於 24小時內通報之 

規定，致今年性平案件增加。 

二、 依照目睹兒少現行流程，學校將開個案會議評估是由導師輔導或轉介 

專輔或由三級協助，近 8成目睹兒少無明顯創傷情事，故由班級導師 

進行關懷。今年除本局辦理 2場目睹家庭暴力兒少辨識知能研習外， 

也請各校應辦理相關目睹兒少研習，並請學校將辦理結果呈報本局知 

悉，另補充二級輔導老師每月皆有團督活動，針對輔導個案彼此交流 

討論，未來會增加目睹兒少相關研習。 

三、 因應今年度修法，本局也增加相關研習課程，並於研習中進行宣導。 

四、 有關學校每年 4小時性別平等課程，每年會由性平宣導小組討論 4小 

時的活動課程內容及宣導對象，特別規劃每年 5月為性平宣導月，讓 

學校於 5月廣泛宣導性平相關知能，並於每年年底請各校函報宣導成 

果，如發現學校辦理效果不彰時，會進入該所學校進行整體性平業務 

訪視。 

五、 有關性平宣導劇團實為性平宣導一部分，今年度除劇團演出外，亦增 

加微電影，另有性平輔導團負責研發性平相關教案(國中小相關繪本)， 

也有影像紮根計畫，以多元的方式讓學童吸收相關性平知能，明年度 

將增加微電影及教案設計比賽，讓學校教師也能參與。 

警察局回應： 

有關第二點性侵害犯罪加害人高再犯、中高再犯、中低再犯及低再犯，是

各網絡評核數據，另高再犯危險性之性侵害加害人人數公告事宜於下次會

議說明。 


